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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 函
地址：106032 臺北市大安區舟山路237號
聯絡人：汪士喆
電話：02-2366-1416　分機：612

受文者：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11日
發文字號：考試字第115000085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115學年度分科測驗報名作業注意事項，請查照惠辦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學年度分科測驗集體報名系統開放時間如下：

(一)前置作業系統：115年5月15日(五)上午9時至6月16日

(二)下午5時止。

(二)報名系統：115年6月3日(三)上午9時至6月16日(二)下午

5時止。

二、請於前揭系統開放期間內，至本會大考中心網站登錄傳輸

報名資料。本學年度首次登入報名系統者，請使用本會114

年8月18日考試字1140001661號函之「115學年度考試專用

密碼」，登入後請自行設置密碼。

三、集體報名作業簡報電子檔及報名所需之作業軟體，請各單

位至本會大考中心網站下載專區下載。

四、本學年度分科測驗報名作業注意事項：

(一)集轉個功能於115年5月15日(五)上午9時開放，作業方式

請詳集體報名作業簡報。如於6月3日(三)開放報名前設

定，有註冊會員之考生將收到電子郵件提醒，請轉知6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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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日(三)起始能報名，又貴單位如設定單位內全部考生，

請提醒不須報考的考生可忽略該封電子郵件。

(二)請務必轉知考生，如選擇個別報名(非集報或集轉個)，

考生須依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規定時間內，自行至

該網站上傳學力證件。

(三)有關報名費列於簡章「伍、報名」之說明。報名期限內

未完成報名作業或未繳交報名費者，視為未完成報名手

續，本會概不受理補辦報名或繳費。

(四)請務必回收業經考生核對且簽名之「報名資料確認

表」，尤其是考試地區、報名科目、無冷氣試場等資

料，報名日期截止後即不可更改。

(五)「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清冊」需依據考生提供的

證明文件審查是否符合資格，並完成逐級核章後傳真本

會，補習班除前開清冊外，請另傳真考生之證明文件。

(六)報名後皆不得以「已錄取大學、技術校院放棄分科測驗

或不符大學入學資格、不符招生報名資格為由」申請退

費。

(七)考試當日全面開放試場冷氣，溫度以設定攝氏26~28度為

原則。考生如因身心因素須於無冷氣試場應試者，須於

報名時加註特殊情況，俾便事先安排相關試務。

(八)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注意事項：

１、一般項目、輔具項目務必重新提出申請（如本學年度

已繳交文件者，得不須再繳交）。

２、若具115學科能力測驗特殊項目審查結果者，務必請先

於115年5月15日(五)上午9時至6月16日(二)下午5時

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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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，至本會大考中心網站分科測驗試務專區之「應考

服務」項下，點選「特殊項目」進入「身心障礙及重

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網」查詢學測審查結果，並點選

分科測驗沿用、變更或新增需求，請留意點選變更或

新增需求者需繳交相應文件。

３、為確保相關考生之應考權益，請惠派相關業務承辦人

員依簡章「捌、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」

之規定協助考生辦理應考服務申請事宜。考生病情如

有不自主發出聲音或離座走動等干擾他人作答、影響

試場秩序者，請務必詳實告知，以利安置適切應試環

境。

４、審查結果請於6月26日(五)至本會大考中心網站查詢。

如有相關問題，請於上班時間致電（電話02-23661416

轉608）洽詢。

五、考生於考試當日應攜帶以下任一件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

應試並供監試人員查驗：國民身分證、有照片之全民健康

保險卡、汽機車駕駛執照、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、護照

或居留證。

六、有關考生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請參閱簡章附錄五

之「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測驗服務之個人資

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」，請貴單位轉知報名考生

詳讀，以保障個人權益。

正本：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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